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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转账打款：

至购机者银行账户

面交：申请通过的，交购机

者一份资金表

下载：隐私信息至电脑

上报：按待结算批次合并数

据

采录：购机者、机具信息

打印：所有申请的资金表

打印：需要核机的核机表

自主打包：确定待结算批次

上报财政：结算批次的汇总

表及花名册

上传：资金申请表、核机表

（牌证机具为行驶证或登记

证书）

具体申请资料按区县方案要求

 个人申请：身份证原件、

购机发票，机具；

 组织申请：组织证件原件、

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、购机发票、

机具；

 委托申请：增加委托人身份

证原件、委托书；

 异地申请：增加异地经营证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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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咨询：

68915155

申请受理

当地乡镇农业服务中心

购机者

（自主购机）

补贴申请

（自愿申请）

机具核验

打印资金申请表

打印核机表

上传资料

乡镇审核

信息公示（网络）

区县农机部门审核

区县财政部门审核

结算银行


